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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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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国内差旅费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国内差旅费管理,保 证出差人员工作和

生活需要,依 据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机关工作人员差

旅费管理规定的通知》(浙财行 〔2017〕 29号 )精神,根 据 《教

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 (教 财厅 匚zO14〕

26号 )和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浙委

办发 匚⒛17〕21号 )要 求,结 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情况,

修订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各学院、部处和直属单位 (以下

统称各单位 )教 职工及相关人员 (简称出差人员)的 国内公务出

差。

国内公务出差按开支经费分为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开支的出

差和使用其他经费开支的出差。

第三条 差旅费是出差人员临时到杭州市城区 (含所有市辖

区,下 同)以 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差旅费实行凭据报销与定额包干相结合的办法。

第四条 出差人员须填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出差审批单》

(附表 2)。 教 职工出差,由 其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学 院正

职负责人出差,由 学院正职负责人互签;部 处、直属单位正职负

责人出差,由 分管校领导审批;副 校级领导出差,分 别由学校书

记或校长审批,书 记和校长实行相互审批;科 研及专项经费开支



的差旅费,由 经费负责人审批,经 费负责人本人出差的,由 分管

该项经费的学院负责人或所属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

出差必须按规定报经批准,从 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 格

差旅费预算管理,控 制差旅费规模。

第五条 学校执行财政部、浙江省财政厅公布的分地区、分

级别、分项目差旅费标准 (标准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物价及消

费水平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第二章 城 市间交通费

第六条 城市间交通费管理规定

(一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出差人员到杭州市城区以外地区公

务出差乘坐火车、轮船、飞机、客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所发生的城

市间交通费用。

(二 )出差人员应严守各项纪律规定,在 规定等级内选择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凭据报销。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

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出差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等级见下表:

对应人员
火车(含高铁、动车、

全列欤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旅

游船 )
飞机

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不包括出租小

汽车)

管理岗位二级及

以上职员、院士及

相当职级人员

软席 〈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蔺务座,全

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等 舱 头等舱 凭据报销

管理岗位三级 四

级职员;正 高级职

称人员

软席 (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一等座,全

列软席列车一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其余人员

硬席 (硬座、硬卧),

高铁/动车二等座、全

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三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1,管理岗位二级及以上职员、院士及相当职级人员公务出

差,因 工作需要,随 行一人可乘坐同等级公共交通工具。

255周 岁及以上二级教授、副高级职称人员使用科研项目

经费出差的,可 以上套一个等级乘坐交通工具。

3在 管理岗位上任职并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 以按照
“
就高

”
原则确定差旅费标准。

4,出差人员乘坐全列软席列车时,原 则上应乘坐软座,但 在

晚8时 至次日晨 7时 期间乘坐时间6小 时以上的,或连续乘车超

过 12小 时的,经 单位领导批准,可 以乘坐软卧,按 照软卧车票

报销。

(三 )到 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出 差人员在

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 当选乘相对经济便捷的公共

交通工具。

(四 )出 差人员乘坐飞机的,需 按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加强

浙江省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浙 财采监 匚⒛14〕

27号 )要 求购买机票。

(五 )经批准发生的签转或退票费、乘坐飞机的民航发展基

金和燃油附加费凭据报销。乘坐飞机、火车、轮船、客车等公共

交通工具的,学 校按照《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试行行政事业单位公

共交通意外保险的通知》 (浙财行 〔⒛17〕7号 )规 定购买公共

交通意外险,参 保人员不需再按票次重复购买,不 得再单独报销

保险费。

第三章 住 宿费

第七条 住宿费管理规定

(一 )住宿费是指学校出差人员公务出差期间入住宾馆 (包



括饭店、招待所、农家旅馆等,下 同)发 生的房租费用。

(二 )出差人员公务出差执行分地区、分级别住宿费限额标

准,在 职务对应的出差目的地住宿费限额标准内,选 择安全、经

济、便捷的宾馆住宿.住 宿费限额标准见附表 1。

(三 )住宿费在批准的出差天数和规定的限额标准之内凭发

票据实报销.工 作人员单次出差,允许在经批准的出差天数和规

定的住宿费限额标准之内按实际发生住宿费用的住宿天数统筹

使用.

(四)对于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和培训,举 办方统一安排

住宿且费用自理的,凭 举办方出具的有效证明,据 实报销住宿费.

(五 )55周 岁及以上二级教授、副高级职称人员使用科研

项目经费出差的,住 宿费限额标准可上套一级标准执行。

第四章 伙 食补助费

第八条 伙食补助费管理规定

(一 )伙食补助费是指对出差人员在公务出差期间给予的伙

食补偿费用.伙 食补助费按规定的出差目的地标准报销,在途期

间伙食补助费按当天最后到达目的地标准报销。

(二 )出差人员应当自行用餐。由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

出差人员应自行按实支付伙食费(如用餐成本无法核算的,可按

每人每天不低于早餐 ⒛ 元、中餐 40元 、晚餐 40元 交纳)。

(三 )出 差人员伙食补助费包干使用,按 出差自然 (日历)

天数计算。发放标准除西藏、青海、新疆为 l⒛ 元/人 天 外,

其余地区均为 100元 /人 天 ,包 干使用。

(四 )出 差人员在途期间,连 续乘坐火车超过 12小 时的,

可凭车票每满 12小 时,加 发 50元伙食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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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 杂费

第九条 公杂费管理规定

(一 )公杂费是指出差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市内交通费

用 (含市内机场大巴费)、机场服务费、打包费、订票费以及打

印、复印、传真、寄送资料等发生的费用。

(二 )公 杂费按出差自然 (日历)天 数计算。每人每天 80

元包干使用,也 可选择凭票据实报销,但 一次出差只可选择一种

方式报销。

由单位 (含牵头单位,下 同)安排车辆出差的,相 应派车天

数 (自然日)公 杂费减半。

(三 ) 出 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

的,应 自行按实支付交通费用。

第六章 报 销管理

第十条 出差人员公务出差结束后,原 则上应在一个月内办

理报销手续。差旅费报销时应当提供出差审批单、机票、车船票、

住宿费发票等各消费点的原始票据。出差人员在出差期间所发生

的费用,应 连同当次差旅费同时报销,事 后不得补报。

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开支差旅费,并按规定使用公务卡

结算,不 得向下级单位、企业或其他单位转嫁。无特殊情况,不

再预借差旅费。

第十一条 出差人员凭住宿费发票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仅部分天数有住宿费发票的分段计算补助。如发票上未体现住宿

天数且无法判断的,出 差人应在发票票面予以注明并签字确认。

对于实际发生住宿而无法取得相关票据的,按 下列规定报销:

(一 )受 邀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评审会、座谈会等,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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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方负担住宿费的有效证明,按级别标准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

费,按 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二 )与 其他单位开展科研合作,对 方单位提供住宿的,凭

合作方提供的有效证明,按 级别标准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

规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三 )开 展野外调研、社会调查、考古挖掘、环境监测、气

象观测、地质调查、工地勘察、海洋科学考察等工作,住 在帐篷、

农户、船舶、厂矿、科研基地、考察站、监测站、农场、林场、

学生宿舍和教室等不收取住宿费或不能取得住宿费发票的,提供

住宿情况说明及其他有关凭据,并 经所在单位分管负责人 (项 目

负责人)批 准,按 规定标准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发放伙食补

助费和公杂费。

第十二条 工作人员公务出差当天往返的,凭 出差审批单报

销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由单位统一安排车辆出行的,减 半报销

公杂费。

第十三条 出差人员执行有工作纪律要求需统一安排食宿的

专项任务,可 由组织单位 (牵头单位 )在 规定的食宿限额标准内

凭食宿票据统一列支,并按规定标准及出差人员清单统一报销公

杂费。城市间交通费按差旅费规定回学校报销,出 差人员不得再

在学校领取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第十四条 确因工作需要邀请学者、专家或有关校外人员来

校开会、交流、访问或赴外地参加调研的,凭 邀请函按以下情况

对照学校相应标准报销差旅费:

(一 )邀请来校开会的,可 按本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

通费,在 会议费支出住宿费、伙食费、市内交通费等,不 再发放



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二 )邀 请来校交流、访问的,可 按本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

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据 实报销市内交通费,不 再发放伙食补助

费和公杂费。

(三 )邀请赴外地参加调研的,可 按本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作 为科研项目课题组成员的,凭 说明可以

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第十五条 出 差人员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开展科研考察、调研

和测试监测工作,受 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需 要租车的,应

手续完各,票据合规.按 规定发放伙食补助费,在 目的地租车的,

视同市内交通费,连 同其他公杂费票据可据实报销,不 再发放公

杂费补贴;从 常驻地到目的地往返租车的,视 同城市间交通费报

销,公 杂费减半。

出差人员因科研工作等特殊情况需要自驾车前往的,报销与

出差直接相关的汽油费、过路过桥费,停 车费。凭住宿费和过路

过桥费发票发放伙食补助费,公 杂费减半。

出差人员选择自驾车或租车出行的,如发生交通事故等造成

车辆损失或与他人发生人身、财产纠纷的,由出差人员自行处理。

第十六条 学生出差,用 学校预算经费开支的,城 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按教职工标准,其 它按教职工标准的 1/3补 助;用 科

研经费开支的,经 项目负责人批准,可 按教职工标准补助.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严格按规定审核差旅费开支,未 经批准

的差旅活动,不 予报销差旅费。对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超 支

部分不予报销,由 出差人员自理。确因工作需要或情况特殊的,

需书面说明事由,经 分管校领导批准后,予 以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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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因涉密事由出差超标的,经 军工处或保密办审核

后予以报销。

第七章 其 他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学校工作人员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参加会议、培训,

往返 (一般指头尾两天)会 议、培训地点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

补助费、公杂费按差旅费规定报销,报 销时需提供公务出差审批

单及会议、培训通知等。

第二十条 工作人员离开常驻地到外地实 (见 )习 、挂职锻

炼、支援工作等,在 外地工作期间每天的伙食补助费,省 外按

40元 、省内按 25元 补助,不 报销公杂费.省 财政厅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不 得重复领取.

上述人员利用国家法定休息日和节假日往返在外工作地与

原工作地的城市间交通费在规定等级内据实报销(在外工作地和

原工作地均在省内的,也 可在相应额度内选择补助方式包干使

用),公 杂费每次 80元 包干使用;省 内每月不超过 2次 ,跨 省

的每月不超过 1次 ,一 往一返计 1次 .

第二十一条 根据上级任务,经 批准,工 作人员需到西藏、

青海、新疆支援工作且在支援地有固定工作场所的,按 照浙江省

援藏、援青、援疆的生活补助费标准,按 月享受补助,不 能按出

差标准享受补助。

第二十二条 长期派驻外地工作人员离开派驻地公务出差的

执行本规定,并 按公务出差天数扣除驻外补贴。在派驻地工作期

间不得报销差旅费。

第二十三条 因工作调动,调 入学校工作人员所发生的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按 照差旅费管理规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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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次性报销。随迁家属和搬迁家具发生的费用由调动人员自理。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出差人员公务出差期间利用国家法定休

息日和节假日就近回家省亲办事的,城市间交通费按不高于从出

差目的地返回单位按规定乘坐相应公共交通工具的直线单程票

价予以报销,超 出部分个人自理;伙 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按实际公

务出差天数报销,不 予报销绕道和回家省亲办事的住宿费、伙食

补助费、公杂费.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的人员不能享受出差伙食、公杂补

助 (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 )已 享受会议、培训伙食者;

(二 )调 干待分配工作者;

(三 )在 常驻地参加各种临时办公室、指挥部、领导小组等

机构工作者;

(四 )已 享受讲课补贴、野外津贴、下海津贴和其他作业津

贴者。

第八章 监 督问责

第二十六条 学 校各单位应严格执行本规定,加强对出差人

员差旅活动和经费报销的管理,对 本单位差旅活动负责;出 差人

员应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完整、合规;各单位负责人(项

目负责人 )应对差旅费报销进行审核把关。对不按规定开支和报

销差旅费的人员,应 严肃追究当事人、审批人等相关人员责任。

各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处对出差活动及相关经费支出的

审计监督。

第二十七条 出 差人员不得向接待单位提出正常公务活动

以外的要求,不得在公务出差期间接受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的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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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游览和非工作需要的参观。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回

的的差旅活动,严 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 禁异地部门

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二十八条 违 反本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依 法依规追

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一 )差 旅审批控制不严的;

(二 )弄 虚作假,虚 报冒领差旅费的;

(三 )违 规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擅 自提高开支标准的;

(四 )不 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的;

(五 )转 嫁差旅费的;

(六 )其 他违反本规定行为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国务院令第 427号 )对 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上级部门和科技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或者科研合

同有明确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 计划财务处负责解

释。原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作人员差旅费管理规定》(杭 电财

[2015]54号 )同 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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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分地区、分级别国内差旅住宿费等限额标准明细表

11

单位:元/人 ·天

地区

(城ll)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哐季期阃

旺季上浮价

以

次

人

位
△

△
级

H
以

院

职

理

火
 
宀

管

纽

负
m
贝

省 脞 岗 位 =

级  V|级 lf

,1; ● i)级 旺

称 人|l

△介人
,1

管理|i位 △

级皮以 Ⅱ聊
员 院 Ⅱl·

和当职级人
员

三

胛

职

咖

仰

伽

烦

管

级

员

称

J1众 人
贝

|1京 令市 1 )0 j5Q 500

天津

h个 中心lkκ 滨而斫区 东"仃区
ll青 κ 闸 !南κ 北 辰区 武 沪i

κ ⊥ 坻区 敞 沉区 山 j县

j0o 180 38O

i ⅡΙL- ,0O ⒊⒖O 120

氵可北

仙家庄市 甘K家 凵市 秦 ●"市

廊I方市 承 德市 仪 定市
:0o 15O

∫k家
|~il9

7
-9 月

月ll-3
120n 675 子25

奈△

“Ⅱ
⒎8Π 1200 680 ,00

冰德市 79Π lO00 580 ;80

丿t他地区 :00 150 9l0

西

太瓜市 人 ㈨市 平 城市 j()(| }80 〕50

临汾市 ⒊()(| }80 J‘0

阝ΠW市  κ 治而 忑 Ⅱ市 sD0 180 ‘10

上他地区 :0o 100 ]10

内蒙

古

呼和沽忖市 ⒊00 160

,1|也↓也区

"9 刂立 沟(

市 满洲L|

lli |可力(l||

ni

氵-9月 1200 690 ‘80

j迕 沾卅
"i

79刀 1000 580 l0o

济

攸
颂
纳

9-10丿刂 120o j90 ‘80

辽宁
i尤"|19 ;00 180 ⒊50

J1他地κ `00 480 ⒊30

大连 合市 490 伞 " 7-9 丿J 590 }20

吉林

κ夺"∫ |i林 " 延 边川 κ 臼

u管 理区
150 ⒊50

/|林 "延
i边州 Kr
山省

.ll区
79月 )60 540 120

;1亻也↓也区 400

黑龙

江

l个Ⅱii市 J()0 45Ω 150
阝什勾(

滨市
7-9「l 子40 120

↓1Ιt∶!也区 450 ,no

41∶丿+9r市
"亻 市̂ 人
9×Ⅱ玄山令‘也
区  黑 "
"i仕 木期i
"j

68「 l 9(() ,;`lo 360

L



⊥海 舍 " 1100 讠On 500

江 苏

南京"j 廾 "市  尢 锡市 ""

市 镇 江"
)00 190 i8o

91他 地区 90o 190 ;6O

抖斤芒t
元川市κ 90( :00 (}|)

!1他地区 800 190 J40 丿{j|J li l0 冂 ,60

安傲 余贫 300 100 j50

柿 建

嗝""i 泉 州市 △ 潭纣仆9验
X

|(∫∫) 18n J80

↓1他地区 )0o 180 350

厦 门 个"i aoo ;00 刂00

江 西 个 苻 :O0 170 33O

山东

济南市 油 眸" 枣 忄市 东 ‖

市 焖 △市 性 坊" 济 +市

奎玄市 成 沟市

|照 j

讠00 180 980

硐冖市 成

/Ι’

闸照 li

79丿 冂 960 ;70

J1|也J也丨x JO0 16n )0(

青 岛 令市 ;00 49U 180 令市 F-9 丿j a6o 450

氵可南
/阝丿""i )00 180 ;8n

!1他∫也区 )00 180 930 i^阝Π"∫ 15月 |∶彳σ1200

{h闸北
Jk汉 " 、no 180 ⒊弓o

J1亻山∫匝区 800 18D J2n

湖南
κ沙市 800 150 )=0

J1他∫己区 80n 150 I30

广东

r州 市 妹 泅市 仳 0市  东 比

"、 中山市 江 门市
900 子50 150

丿k lL∫山|×∶ s50 ;an {20

深圳 余市 900 ,50 450

广 西

南i市 sno ;7( ‘50

∫1亻也lL× ]00 170 ∶∷{|()
仟林市 北

Ⅱ̀"

12η

7qΠ
lO彳o ;Io

海 南

ll 市  :沙 市 僬 州市 五 桁
山" 义 吕市 琼 内市 万 十市
东”市 定 0县  叱 凸县 汪 迈
县 临 宀县 r沙 具 5伫 :只
乐尔Jl 陵 水J△ ∫只序县 忄 屮
县 汁 浦开发凶

;0o ,no :50

汀凵市 文

吕市

沦远县

"-2丿 ; 1040 ;50

琼而市 万
宁市

陵水县 帜

Ⅱ县

1←3丿1 1040 ;50

二l`" lDn() 讠)0 二|`" lO-1月 120o ‘80

薰庆
9个 中'bjt- 北 郁而κ ⒊0n

丿t亻Vjl匝|κ 450 ⒊Do

四川

戊邯市 470

"Ⅱ 1州 "孜 " 130 犭30

"旰 "j :山 " 川 t0市 |(") 4J0 ∶20

卜【,∷nT J00 130 ⒊0·

凵1 ∫ " ∫ho 4|0

恕∮Π Ⅱj 遂 宁市 巴 中市 :50 4;0 )l0

!1|匝l也L 750 430

贵川
Ⅱ"● 800 170 ‘70

J1|∫!lL∶×∶ 75( l=0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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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昆明衍 火 理"丨 血 江市 迪 以

州 两 双版纳"
冫0n !80 ]80

J1他地区 900 180 ;30

丙藏
拉F·市 :00 ;0o ⒊50 F/萨市 ⒈9月 1200 ;30

丿1他地区 iOo ⒈00 ⒊00 火他地区 ,9月 )50

陕西

`0女市 ;00 肖60 ⒊50

榆林市 延 女市 ,80 350 ⒊00

杨凌卜 ,80 ]20 ⒉60

成m市  △ 鸿市 ;0o 320 ⒉60

州南市 邬 城市 `00 300 )60

火他地区 )0o 300 )30

H肃
兰川市 |0o 470 ⒊50

!1他地κ ’0o 450 ⒊lo

青海

西宁市 lOo 500 J5O 1日宁市 、9月 1200 750 景30

T柯 州 果 沾州 j0o 350 j0o t俐 州 ,9月 ;25 150

ll北州、贞南州 讠00 )50 ⒉50
仃北州 贞

Fl川|
5-9冂 晷25 ⒊75

ll东" 河 南州 600 300 )50
h东 市、洵

南丿||
5-9丿J 150 ⒊75

柯西州 6()() 30o ∶0o 仃西州 5-9刀 )00 150 ‘0o

宁夏
铋川市 8o( ‘70 150

丿t他她区 800 1⒔( ;ao

新殂

巧普木齐市 j00 180 ‘50

石"丫 市 苋 拉玛依市 吊 占州

"犁 州 阿 勒茶地区 眭 州 吐

鲁番市 哈 密地κ 巴 州 Tl m

l咀区

300 3刂o

尢州 sOo 180 320

"竹什l色|κ 780 I80 300

呵苋苏地区 700 150 300

j苔狈J也区 7O0 300

″k‘⒋衤助女 包+俚 网, 藏 肓 海 而 掘每人每天 120丿 ;J1他 苫已 ∵每人每天 100丿1.

公杂贲
锊人每灭 80丿 1包 +使 用 (中 位0排 丁辆 "左 域F亻丿|t作 白勹的 每 人每天 如 丿1包 +硬

用),也 叫选艹掂实报倘

侪注:55周 岁及以 H工 级教授、由刂高级职称人员使IH市 研项H经 贺出半的,住 宿费限额标准可 卜

套 级 标准执行,

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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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

出 差 人

职务/职称

出差地点

至

出差事由

至

至

至

出荐时间 白  月   日 至  月   日
拟乘坐的

交通置具
是否派丁:是 口~天 否口

是否自驾:是 □~天 杏口

审批人

年  月  日

附表 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出差审批单
2017丿扳

填表人: 日期;

注:1、 出差人员出差前需填写本单,报 相关负责人审批。办理报销手续时作原始凭证。2、

审批权限:一 般教职t,由 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批:学 院负责人,由 学院正职互签;部 门负责人,

由分管校领导审批;校 级领导由学校书记校长审批,书 记校长实行相互审批;科 研及专项经费开

支的差旅费,由 经费负责人审批,经 费负责人本人,由 分管该项经费的学院负责人或所属职能部

门负责人市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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